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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参考文件

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规则

向工作组提交随附的参考文件(原来编为 A/AC. 2491I 998/DP.15 号文件提交筹备

委员会)是为了说明规约第 52 条规定颁布的法院规则中载列的证据规则可能如何拟

订 o

规约草案第 69 条述及法院适用的证据法。经过上周关于第 69 条的广泛辩论之

后，现在看来，许多确定证据关联性和予接受的标准不会在规约里提出，而将延后

在规则中予以确定。本文件旨在为证据规则拟议可能的结构和l 内容。

一些草案规定引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和澳大利亚与荷兰

代表团编写的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草案(A/AC.249/L. 2)(澳荷规则)，但作了

适当修改并注明出处。此外，凡是我们认为在拟订规则的时候需要予以考虑因而应

当加以突出的一些重要问题，都作了解释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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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i主一般规定

附件

证据规则

(见规约第 69 条)

(引自前南法庭规则第 89 条;澳荷规则第 105 条)

l 本节所订证据规则连同规约第 69 条应适用于分庭的诉讼程序。

2 这些规则的解释应确保公平对待各方并达到查明事实和公正断案的目的。

3 如果本节没有其它规定，分庭应适用尽量公正审理的证据规则。

4 分庭可接受它认为确凿而且具有证明价值的任何有关证据。不相关的证据

不应予以接受。

5 如果有关证据远不足以抵销不公正的偏见、混治问题的可能性或过分拖延

或不必要地提交不当累计证据方面的考虑，则可予以排除。

6 分庭可打|二除一项其证明价值远不足以确保公平审判必要性的证据 o

7 分庭可要求鉴定证据的真实性 o

第 2 条 iE人的证言

(寻|白前南法庭规则第 90 条;澳荷规则第 106 条)

l 每→证人均应在作证之前郑重宣誓如下"我郑重宣誓:我将说出事实，整

个事实和全部事实。"

[注意:这→规则适用于证人、而不是被告的郑重宣誓。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

规定确保被告可在审判时作非宣誓陈述。本规则无意解决这一问题，而必须把它臼

待规约处理或由规则分别处理。]

2 如果分庭认为，儿童不理解郑重宣誓的性质，但又认为其智能发展充分，

足以讲述所知道的事实，而且了解说真话的义务，则可容许其不经这一手续而作证;

[但判决不能只是以这种证言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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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科学、技术或其它专门知识有助于分庭了解证据或确定有关事实，从

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方面来说均属合格的证人可以用提供意见的方式或

其它方式作证。

4 尚未作证的证人，除了专家或负责调查某一方的调查人员以外，不应在其

他证人作证时列席。但是，听取了其他证人作证的证人，不应仅仅因此而丧失作ìrE

资格。

5 证人可以拒绝作出有可能陷他于罪的任何证言。但是，分庭可以命令证人

回答问题。除了[蔑视法庭或]伪证罪以外，随后不得以这种强制方式取得的证言

作为就任何罪行而起诉该名证人的证据，分庭可于为了实现这种结果而有必要的情

况下命令采取这种保护措施。

第 3 条 通过录相链接或通过录音的实况作证

l 分庭原则上应直接听取证人发言，除非分庭根据本条或第 4 条允许采取其

它方式 o

2 为了司法利益并且为了便于有秩序地而且有效地推进诉讼程序，分庭可允

许ìlE人在不亲自出庭的情况下以实况录音链接、实况录象链接或其它技术进行庭外

作证。

3 对庭外作证的证人的讯问应该根据审判过程中讯问证人规则的规定进行 o

如果在庭外作证的证人所在地国对作证的程序施加限制，则只有在所使用的程序不

妨害各方的权利而又严格遵守规约和规则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证词。

第 4 条录制的证词

(引自前南法庭规则第 71 条)

I 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司法利益，分庭可在进行审判以前命令使用录音带、

录像带、文字记录或其它类似方法录制证词。如果基于所表明的正当原因，证人无

法在审判时出庭，可于审判时接受录制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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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录制和保存证词的一方应向分庭提出书面申请，并应说明录制证词的

证人姓名和所在地点、录制日期和地点、要向该人讯问的事项以及所涉及的特殊情

况。

3. 如果分庭允许此项申请，申请录取证词的一方应以合理方式通知另一方，

使该方有机会盘问接受讯问的人。各方应出庭接受讯问，或以录音链接、录象链接

或其它类似技术参与庭讯。

4 分庭可任命一名法官主持讯问，讯问应根据审判过程中证人作证规则进

行。如果证人所在地国对进行讯问的程序施加限制，则只有在所使用的程序不妨害

各方的权利而又严格遵守规约和规则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证词。

5 当录制证词的要求是由检察官或贫困的被告提出时， [分庭可命令由法院]

[法院应]承担所需费用。

五二二主 书面丰11 口头陈述

l 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或基于司法利益而有必要时，分庭可(]行裁量，允

许先行提出书面或口头陈述，并对这些陈述给予它认为适当的重视。但不能完全根

据这些陈述进行裁决。

2 当一方提出书面陈述或口头陈述的文字记录或其一部分时，分庭可 ífí 议任

何其他部分或为了公平起见也应予以市议的证人的任何其他书面陈述或口头陈述的

文字记录。

第 6 条 书面及其他证据

1. 分庭可接受文件，包括反映正式行为的记录或经常进行的活动，只要这些

记录在可信程度上具有实质性保证。

2 分庭可接受摘录、图表或其它演示证据，如果这些证据有助于澄清市议巾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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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自前南法庭规则第 92 条;澳荷规则第 108 条)

1. 被告在检察官讯问期间所作的招供或招认，经根据第...条 l 作成的记录，应

推定为自愿提供，除非证明并非如此。

2 被告所作的供认或承认，虽然没有根据第...条作成记录，如果有旁证显示

它们是在自愿情况下提供，则不应予以排除。

第 8 条 →贯行为方式的证据

(~I 自前南法庭规则第 93 条1:奥荷规则第 108 条)

被告一贯行为方式的证据可基于司法利益予以接受。

[注意:规约或规则中的其它条款将规定在审判以前公开这些证据的丰项。]

第 9 条 性侵犯案件中的证据

(引自前南法庭规则第 96 条;澳荷规则第 113 条)

在性攻击案件中:

(a) 不应要求确证被害人的证言;

(b) 被害人过去的性行为不应接受为证据，除非加以打1: 除就会侵犯被告的

基本权利。在接受被害人过去性行为的证据之前，被告应在非公开庭

上使分庭相信此项证据符合本款的规定;

(c) 被害人的性行为(如与显示动机、机会、身份、计划或无错误有关即)

可予以确认。

1 程序规则可能要求检察官按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则第 43 条规定的同

一方式记录被告的陈述。如果公布这样一条规则，就可能象上面那样作出祝为自愿的推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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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则第 96(二)条允许在若干有限的情况

下以同意作为某种抗辩。对于以同意作为抗辩方式的限制在涉及性暴力罪行的确定

或刑法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处理可能比较适当。]

第 10 条 律师与委托人特权

(引自前南法庭规则第 97 条;澳荷规则第 115 条)

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切通讯应视为保密通讯，因此不应在审判中被迫公开，

除非:

(→)委托人同意公开;或

(二)委托人自愿向第三方公开通讯的内容。

第 11 条 当事方就诉讼之案情达成的协议

o奥荷规则第 111 条)

I 被告与检察官可议定由分庭将某项事实一一某一文件的内容9J(:预期 rb 某一

证人作出的证言视为证据。

2 审判分庭可为了司法利益而不接受第 l 款所述的协议。

3. ~项协议被接受以后，一方只有在征得分庭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撤销这项

协议。

4 被告与检察官之间关于被传唤作证的某→证人会提供某种 ìlE ì司、或作为证

据出示的某一文件会有某种内容的协议、并不构成对于证言或文件内容真实性的承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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